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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工作。近日，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数据二十条》），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。数据要素安全治理作为数据基础制度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，贯穿数据流通交易的各个环节，涉及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方方面面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有利于保障国家数据安全，也有利于维护企业、个人数字权益。可以说，只有建立健全安全可控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，才能真正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。长远来看，《数据二十条》的出台，对于我国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　　一、把握数据要素治理的三个“着眼点”
　　“观时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礼”。《数据二十条》结合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总体趋势和要求，从安全与发展、法治与行业自治、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等方面出发，明确了数据要素安全治理的制度规则、管理标准与创新机制。
　　（一）“保安全”：数据安全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的底线
　　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，守住数据安全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的红线和底线，是开展数据流通交易的首要条件。要把打造安全可信数据要素市场环境，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优先任务。《数据二十条》从全流程治理与创新监管机制等方面入手，提出底线可守的数据要素安全治理制度。监管方面，统筹各相关部门的治理授权和责任，落实数据从产生、使用到流转全生命周期中各环节责任主体，强化分行业和跨行业协同监管，完善追责机制等配套制度。机制方面，在开展数据要素流通交易、跨境传输、争议解决等立法研究的基础上，建立数据流通交易负面清单制度，明确不能交易或严格限制交易的数据项，推动形成有规可循、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交易机制。
　　（二）“重发展”：发挥政府有序引导和规范发展的作用
　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，实施数据安全治理制度，必须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。一方面，要强化数据安全主体责任意识，规范数据流通交易相关主体的数据安全能力，严格规范数据安全相关各方的安全主体责任，在数据采集汇聚、加工处理、流通交易、共享利用各环节，参与主体均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另一方面，要坚持“宽进严管”原则，在规范市场安全监管和秩序规范的基础上促进数据共享开放，推动提高数据流通效率，加强对数据供给、流通、应用全过程中的一体化安全保障，构建数据来源可确认、使用范围可界定、流通过程可追溯，打造有序发展的数据交易市场体系。
　　（三）“促创新”：对于探索性创新的领域建立容错机制
　　培育数据要素市场，既不能“管死”也不能“放开”。《数据二十条》从创新治理模式与优化行业治理两方面入手，鼓励各参与主体创新开展数据流通交易工作。治理模式方面，鼓励和促进市场的新业态、新模式快速成长，形成包容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。同时，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信用体系，对各类交易主体进行信用评价，引导形成正向良性循环，配套建设数据交易争议仲裁机制，推动构建诚信、互信、可信的交易生态，提升数据交易效率。行业治理方面，强调树立企业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，规范市场化行为，鼓励行业协会、企业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，打造公平开放、创新包容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环境。
　　二、下好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的三步“先手棋”
　　“善其后者慎其先”。合理强化安全监管规范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，是构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。《数据二十条》从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，统筹考虑政府、企业和社会三方职责，重点下好数据流通交易三步“先手棋”。
　　（一）建立监管机制，创新政府数据治理思路
　　政府作为数据安全治理的首要主体，在数据安全监督管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，《数据二十条》坚持统筹安全与发展，从守住国家、企业、个人数据的安全底线出发，提出数据流通监管思路。监管制度方面，建立全流程行业监管机制。《数据二十条》强调，建立数据要素流通使用全过程的合规公证、安全审查、算法审查、监测预警等机制。一是积极采取溯源存证、模型审查、可信计算监控等具有安全性、证明力、时效性的合规公证服务，充分保障用户合法权益。二是建立健全算法审查机制，对算法的正确性、稳定性、应用合理性、数据合规性等方面进行审核。三是建立健全风险威胁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加强安全信息共享，保障国家安全、公共利益、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，营造规范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生态。
　　（二）压实企业责任，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治理
　　企业是数据安全治理的关键主体，发挥着企业级和行业级数据安全软硬件条件建设和维护、数据安全监测和数据安全技术研发等基础作用。一是加强企业自律意识。数据流通交易声明和承诺制是数据使用权方面的制度创新。声明书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，承诺书是保证他人的利益，数据流通交易过程中，企业应就数据流通交易环节有关事项或问题向社会表明自己权利、立场、态度。通过签订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承诺责任书，实现企业的自我约束，违反承诺责任将依法依规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。二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。《数据二十条》指出，数据登记及披露制度是一项数据透明机制，旨在弱化数据寡头对数据的掌控权，增强数据生成者（即用户）和数据监管者对数据的控制权。数据登记要求将数据载入指定正式记录，将数据来源、提供者、权利人、使用期限、使用次数、使用限制、安全等级、保密要求等作为事实确认下来，并赋予唯一标识，用以证明该数据的身份。通过建立数据登记及披露制度，能够有效提高数据流通效率，打破“数据垄断”，促进公平竞争。
　　（三）强化多元协同，发挥社会力量协同治理
　　加强数据交易市场安全监督和保障，应建立完善企业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、有效协同的数据安全多元共治格局。一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力量。社会组织是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方，要充分行业协会、数据业务专业机构、新型科研服务机构在合规评估、质量评估、资产评估、登记备案、智能撮合中的重要作用。二是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信用体系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引导互联网企业间加强对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相关信用评价互通、互联、互认，推动平台企业对网络经营者违法行为实施联防联控，推动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设立争议解决机制。三是加强数据交易标准建设。积极推动政府和市场主体参与数据要素管理相关标准规范贯标工作，建立健全数据交易安全标准规范和安全制度体系，完善数据安全领域合规、安全审计、风险评估、质量评估等标准建设。
　　三、筑牢数据要素市场的三道“安全线”
　　“备豫不虞，为国常道”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。数据要素基础制度立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，针对数据流通交易中的确权难、监管难等问题，构筑起防范数据流通交易风险的三道“安全线”。
　　（一）完善制度设计
　　解决数据要素安全治理问题，要从完善制度规则等方面入手，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。一是推动完善适用于不同主体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，明确不同类型数据的权责主体，完善数据不同场景的使用规则和法律法规，对于不适于流通交易的数据，制定完善的开放和保密准则。二是建立健全数据交易安全标准规范和安全制度体系，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审查制度，加强对政务数据、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隐私与安全保护。三是完善平台类企业数据管理制度，制定平台企业在数据迁移、交易和处置等方面的制度规则，营造规范有序、包容审慎的数据要素生态体系。
　　（二）鼓励多方协同
　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充分发挥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政府应从完善法律法规、优化制度设计入手，通过媒体和社会组织对特定行业、产品和服务的数据安全治理状况实施社会监督，督促企业在开发数据产品和服务时提升数据安全意识，依据法律法规和行业数据标准及时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。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在数据安全基础设施建设、日常管理、技术研发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，走好数据安全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社会组织作为生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，应在合规公证、安全审计、算法审查、监测预警、风险评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作用。
　　（三）强化技术创新
　　破解数据流通交易的中数据安全问题，要充分应用区块链、隐私计算等技术，从隐私保护技术、安防监管方面进行化解。一是利用区块链、隐私计算等新型技术实现数据“可用不可见”，有效管控数据计算价值使用的目的和方式，实现数据使用的事前评估和持续监督相结合、风险自评估与安全监督相结合，保障数据使用的安全与合法，破解数据滥用、隐私泄露、用户歧视等问题。二是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，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违法线索线上发现、流转、调查处理等机制，提升分析预警、线上执法、信息公示等监管能力。同时，鼓励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试点创新，以点带面提高数据交易流通安全保障能力。

